
號:

保存年限:

檔

函教育部

機關地址: 100217 臺北市中正區中山南路5號

承辦人:黃郁婷

電話: 02-7736-6719 

受文者:國立臺南護理專科學校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2年 1 月 3 日

發文字號:臺教高(五)字第 1110128080號
速別: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公文影本l份(附件- A09000000E_1110128080_senddoc1_Attach l.PDF) 

主話:函轉司法院112年度辦理「國民法官制度校園推廣(第八

期)計畫 J '請查照。

言兌明 : 

一、依據司法院秘書長111年 12月 20 日秘台廳刑五字第

11102022646號號函辦理。

二、音揭計畫詳細內容、申請資格、方式、舉辦期間及注意

事項等相關資訊，將於112年 1 月 20 日起公布於司法院

「國民法官」專區(路徑:司法院官網/國民法官/校園宣

導/校園推廣活動申請(https://www抖dicia1. gov.tw/tw/cp-

2017-674844-6523ιl.html) 。

三、若有相關問題請逕洽本案聯系各人:刑事廳李欣怡科員，

電話: 02-23618577分機381 '電子郵件: tammytw@ 

judicia1. gov.tw 。

四、檢附上開公文影本1份。

正本:各公私立大專校院

副本:

裝

言丁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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檔號:
保存年限:

司法院秘書長函

地址:臺北市重慶南路一段124號

承辦人:李欣怡

電話: (02)23618577分機381

電子信箱: tammytw@judicia l. gov. tw 

受文者:教育部高等教育司

發文日期:中華民國 111年 12 月 20 日

發文字號:秘台廳刑五字第 11102022646號
速別:速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:

附件:

線

AO9000000E-1110128080-senddoc1-A啥叫價買早墊著軍

主音:為推動國民法官制度，本院於112年度持續辦理「國民法

官制度校園推廣(第八期)計畫 J '邀請校園與本院或所

屬各法院共同舉辦國民法官相關活動，請協助轉知所屬高

中職及大專院校知悉，請查照。

一、為使國民法官新制深耕校園，並致力於校園推廣法治教

育，本院自 108年度起持續辦理國民法官校園推廣計畫，獲

得來自各界的熱烈迫響，確實達推廣國民法官制度成效，

去虜績於112年度辦理當揭計畫，使更多校園學子暸解新制

內 j函。

二、青揭計畫像以下列形式，邀請高中(職)以上各級學校(包

括各大專院校、所屬象所辦公室或立案社團)申請與本院

或所屬各法院共同舉辦:

立(一)國民法官校園模擬法庭活動:由本院或所屬各法院依照

I
I
I
-
I
l
l
-
-
ρ
n
u
 

| 
叫
咱
叫
咱
叫
咱
旭
叫
咱
叮
/
仇
】

HHHHHHHH// HHHHH9-EEE-E.E.-

•• ', 
.. 
A 

剛
剛
剛
剛
剛
剛
剛
剛
/
/

EEE-E.E.-

•• ', 
.. 
A 

| E
E
E
E
E
E
E
E
E
E
E
t

咀
E
E
A

----3 
制
制
制
制
制
制
制
抖
且
川

| H
H
H
H
H
H
H

日
H

| 
岫
岫
岫
文

岫
岫
岫
收

| 
制
制
制
制
制
制
制
制
制nH
U

HHHHHHHHoo mmmmmmmmmnHU 
叫
叫
叫
叫
叫
叫
叫
叫
O
O

剛
剛
剛
剛
剛
剛
剛
剛
叮
/
心

| •• 

E.E.-EEE.'

, .. 
A 

ll--Ill--nHU | E
E
E
E
E
E
E
E
E
E
E
t

咀
E
E
A

---EE.E.-E.E.-'

, .. 
A 

不同之學習階段及申請人需求，提供包括模擬法庭案



裝

例、劇本、教材等輔助工其，使學生們能夠親身體驗國

民法官制度相關審判案件進行過程，本院或所屬各法院

並將派員赴活動地點現場或視訊指導。

(二)國民法官校園專題演講及其他各項宣傳活動:由申請人

提出與本院「國民法官制度」相關之活動計畫，經本院

審核通過後，將依申請人需求提供包括講座、教材、經

費等資源。

(三)活動申請以未曾舉辦上開活動之學校為優先同意對象。

三、當揭計畫內容、申請資格、方式、舉辦期間及注意事項等

相關資訊，將於112年 1 月 20 日起公布在本院官網「國民法

官」專區(路徑:司法院官網/國民法官/校園宣導/校園推

廣活動申請他t t p s : / / www.judicia 1. gov.tw/t w / c p-20 1 7 

674844-6523f-1. html) 。

四、本院得視情形彈性調整首揭計畫之申請期間、辦理期程及

舉辦方式。

五、本案承辦人:刑事廳李欣怡科員，電話: 02-23618577分機

381 '電子郵件: tammytw@judicia 1. gov. tw 0 

正本:教育部高等教育司、教育部國民及學前教育署、臺北市政府教育局、新北市政府

教育局、桃園市政府教育局、新竹縣政府教育局、新竹市政府教育處、苗栗縣政

府教育處、臺中市政府教育局、南投縣政府教育處、彰化縣政府教育處、雲林縣

政府教育處、嘉義縣政府教育處、嘉義市政府教育處、臺南市政府教育局、高雄

市政府教育局、屏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臺東縣政府教育處、花蓮縣政府教育處、宜

蘭縣政府教育處、基隆市政府教育處、澎湖縣政府教育處、金門縣政府教育處、

連江縣政府教育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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